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4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苡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廖偉成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85

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苡亘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部分無罪。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廖苡亘係址設臺中市○區○○街000號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樓精神科之病患，於民國110年8月

12日21時15分許，因情緒激動，經醫師醫囑至治療室約束，

由擔任上開醫院助理人員之告訴人林陽任負責協助執行醫囑

　　，被告明知告訴人為醫事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竟基於對於

醫事人員以強暴、恐嚇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之犯意，先以

嘴咬告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左上肢（即左手食指

　　）擦傷之傷害，再向告訴人恫稱：「我有精神病，殺人不會

犯法」等危害生命安全之內容，致告訴人心生畏懼，而妨害

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因認被告涉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妨

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醫療法第106條第

3項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之成立，係以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

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

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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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無非係以被告

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

人即上開醫院之助理人員蔡秉軒於偵訊時之證述、警員職務

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監視

器錄影檔案、勘驗筆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傷勢照

片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被告係上開醫院精神科之病患，被告曾於前揭時間、地點因

情緒激動，經上開醫院之醫師指示至治療室約束，由上開醫

院之助理人員即告訴人負責協助執行醫囑，被告即以嘴咬告

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復向告訴人口出上

開恫詞致告訴人心生畏懼等情，均據被告坦承不諱，並據告

訴人、證人蔡秉軒於警詢或偵訊時證述明確（詳見本院卷第

497至498頁），復有警員歷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

錄表、上開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檔案及畫面擷圖、

檢察官勘驗筆錄及傷勢照片等件各1份附卷可參（詳見本院

卷第498頁），此情固堪認定。

　㈡惟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所稱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人

員，依醫療法第10條第1項、緊急醫療救護法第4條等規定，

醫事人員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藥師、護理師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

養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

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驗光師、藥劑生、護士、

助產士、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

士、牙體技術生、驗光生及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

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則為醫師、護理人員、救護技術員，此有

衛生福利部111年12月26日函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51

頁）。而告訴人於案發當時不具前揭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

護人員身分乙情，復有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查詢匯出資料、

緊急醫療管理系統查詢資料及本院電話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457、459至461頁），足徵告訴人並非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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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所稱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則

於本案被告縱對告訴人為上開傷害等行為，揆諸前開說明，

均無從成立上開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至告訴人雖於警詢時

證稱：伊非狹義上醫療法第10條之醫事人員，但之前伊同事

也發生過類似案件，衛生福利部有回信稱應從寬認定在醫院

工作之人皆為醫療法保護對象等語（見偵卷第21至22頁），

惟就上開醫院之助理人員是否該當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

所稱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乙節，除未見公訴意旨予

以說明或舉證外，基於罪刑法定之明確性原則，所稱醫事人

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不得擴張解釋及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

療救護人員以外之人，應屬當然，是告訴人此部分所述不能

資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現存證據資料，經綜合評價調查證據之結

果，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犯有本案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犯行之

確切心證，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犯行

應屬不能證明，依法應諭知其無罪之判決。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基於傷害之犯意，於110年8月12日21時

15分許，先以嘴咬告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左上肢

（即左手食指）擦傷之傷害，再向告訴人恫稱：「我有精神

病，殺人不會犯法」等危害生命安全之內容，致告訴人心生

畏懼。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被告所涉

恐嚇部分為其所涉傷害部分所吸收，不另論罪）等語（見本

院卷第441至442、496頁）。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

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

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為被告除涉犯

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外尚涉犯上開傷害罪嫌；而上開

傷害罪，依刑法第287條，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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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中具狀撤回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憑，依

前開說明，被告被訴傷害部分即有應為不受理判決之情形，

而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被訴傷害部分與被告前揭被訴妨害醫療

業務執行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惟經本院

審理，被告前揭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部分既不成立犯罪，

即不能與被告被訴傷害部分發生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分別

為無罪及不受理之諭知，爰就被告其餘被訴部分諭知不受理

之判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4404號、91年度台上字第

1075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聖民提起公訴，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曹錫泓

                  　　　              法  官  江健鋒

                         　　　       法  官  陳怡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亭卉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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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廖偉成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8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苡亘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部分無罪。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廖苡亘係址設臺中市○區○○街000號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樓精神科之病患，於民國110年8月12日21時15分許，因情緒激動，經醫師醫囑至治療室約束，由擔任上開醫院助理人員之告訴人林陽任負責協助執行醫囑
　　，被告明知告訴人為醫事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竟基於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恐嚇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之犯意，先以嘴咬告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左上肢（即左手食指
　　）擦傷之傷害，再向告訴人恫稱：「我有精神病，殺人不會犯法」等危害生命安全之內容，致告訴人心生畏懼，而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因認被告涉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之成立，係以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為要件。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上開醫院之助理人員蔡秉軒於偵訊時之證述、警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勘驗筆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傷勢照片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被告係上開醫院精神科之病患，被告曾於前揭時間、地點因情緒激動，經上開醫院之醫師指示至治療室約束，由上開醫院之助理人員即告訴人負責協助執行醫囑，被告即以嘴咬告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復向告訴人口出上開恫詞致告訴人心生畏懼等情，均據被告坦承不諱，並據告訴人、證人蔡秉軒於警詢或偵訊時證述明確（詳見本院卷第497至498頁），復有警員歷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上開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檔案及畫面擷圖、檢察官勘驗筆錄及傷勢照片等件各1份附卷可參（詳見本院卷第498頁），此情固堪認定。
　㈡惟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所稱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依醫療法第10條第1項、緊急醫療救護法第4條等規定，醫事人員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藥師、護理師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驗光師、藥劑生、護士、助產士、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士、牙體技術生、驗光生及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則為醫師、護理人員、救護技術員，此有衛生福利部111年12月26日函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51頁）。而告訴人於案發當時不具前揭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員身分乙情，復有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查詢匯出資料、緊急醫療管理系統查詢資料及本院電話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57、459至461頁），足徵告訴人並非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所稱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則於本案被告縱對告訴人為上開傷害等行為，揆諸前開說明，均無從成立上開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至告訴人雖於警詢時證稱：伊非狹義上醫療法第10條之醫事人員，但之前伊同事也發生過類似案件，衛生福利部有回信稱應從寬認定在醫院工作之人皆為醫療法保護對象等語（見偵卷第21至22頁），惟就上開醫院之助理人員是否該當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所稱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乙節，除未見公訴意旨予以說明或舉證外，基於罪刑法定之明確性原則，所稱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不得擴張解釋及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外之人，應屬當然，是告訴人此部分所述不能資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現存證據資料，經綜合評價調查證據之結果，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犯有本案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犯行之確切心證，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犯行應屬不能證明，依法應諭知其無罪之判決。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基於傷害之犯意，於110年8月12日21時15分許，先以嘴咬告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左上肢（即左手食指）擦傷之傷害，再向告訴人恫稱：「我有精神病，殺人不會犯法」等危害生命安全之內容，致告訴人心生畏懼。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被告所涉恐嚇部分為其所涉傷害部分所吸收，不另論罪）等語（見本院卷第441至442、496頁）。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為被告除涉犯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外尚涉犯上開傷害罪嫌；而上開傷害罪，依刑法第287條，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具狀撤回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憑，依前開說明，被告被訴傷害部分即有應為不受理判決之情形，而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被訴傷害部分與被告前揭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惟經本院審理，被告前揭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部分既不成立犯罪，即不能與被告被訴傷害部分發生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分別為無罪及不受理之諭知，爰就被告其餘被訴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4404號、91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聖民提起公訴，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曹錫泓
                  　　　              法  官  江健鋒
                         　　　       法  官  陳怡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亭卉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4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苡亘


選任辯護人  廖偉成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85
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苡亘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部分無罪。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廖苡亘係址設臺中市○區○○街000號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樓精神科之病患，於民國110年8月12日
    21時15分許，因情緒激動，經醫師醫囑至治療室約束，由擔
    任上開醫院助理人員之告訴人林陽任負責協助執行醫囑
　　，被告明知告訴人為醫事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竟基於對於
    醫事人員以強暴、恐嚇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之犯意，先以
    嘴咬告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左上肢（即左手食指
　　）擦傷之傷害，再向告訴人恫稱：「我有精神病，殺人不會
    犯法」等危害生命安全之內容，致告訴人心生畏懼，而妨害
    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因認被告涉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妨
    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醫療法第106條第
    3項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之成立，係以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
    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
    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為要件。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無非係以被告
    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
    人即上開醫院之助理人員蔡秉軒於偵訊時之證述、警員職務
    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監視
    器錄影檔案、勘驗筆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傷勢照
    片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被告係上開醫院精神科之病患，被告曾於前揭時間、地點因
    情緒激動，經上開醫院之醫師指示至治療室約束，由上開醫
    院之助理人員即告訴人負責協助執行醫囑，被告即以嘴咬告
    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復向告訴人口出上
    開恫詞致告訴人心生畏懼等情，均據被告坦承不諱，並據告
    訴人、證人蔡秉軒於警詢或偵訊時證述明確（詳見本院卷第
    497至498頁），復有警員歷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
    錄表、上開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檔案及畫面擷圖、
    檢察官勘驗筆錄及傷勢照片等件各1份附卷可參（詳見本院
    卷第498頁），此情固堪認定。
　㈡惟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所稱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人
    員，依醫療法第10條第1項、緊急醫療救護法第4條等規定，
    醫事人員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藥師、護理師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
    養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
    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驗光師、藥劑生、護士、
    助產士、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
    士、牙體技術生、驗光生及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
    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則為醫師、護理人員、救護技術員，此有
    衛生福利部111年12月26日函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51
    頁）。而告訴人於案發當時不具前揭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
    護人員身分乙情，復有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查詢匯出資料、
    緊急醫療管理系統查詢資料及本院電話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457、459至461頁），足徵告訴人並非前揭
    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所稱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則
    於本案被告縱對告訴人為上開傷害等行為，揆諸前開說明，
    均無從成立上開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至告訴人雖於警詢時
    證稱：伊非狹義上醫療法第10條之醫事人員，但之前伊同事
    也發生過類似案件，衛生福利部有回信稱應從寬認定在醫院
    工作之人皆為醫療法保護對象等語（見偵卷第21至22頁），
    惟就上開醫院之助理人員是否該當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
    所稱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乙節，除未見公訴意旨予
    以說明或舉證外，基於罪刑法定之明確性原則，所稱醫事人
    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不得擴張解釋及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
    療救護人員以外之人，應屬當然，是告訴人此部分所述不能
    資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現存證據資料，經綜合評價調查證據之結
    果，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犯有本案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犯行之
    確切心證，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犯行
    應屬不能證明，依法應諭知其無罪之判決。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基於傷害之犯意，於110年8月12日21時
    15分許，先以嘴咬告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左上肢
    （即左手食指）擦傷之傷害，再向告訴人恫稱：「我有精神
    病，殺人不會犯法」等危害生命安全之內容，致告訴人心生
    畏懼。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被告所涉
    恐嚇部分為其所涉傷害部分所吸收，不另論罪）等語（見本
    院卷第441至442、496頁）。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
    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
    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為被告除涉犯
    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外尚涉犯上開傷害罪嫌；而上開
    傷害罪，依刑法第287條，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於本院
    審理中具狀撤回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憑，依
    前開說明，被告被訴傷害部分即有應為不受理判決之情形，
    而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被訴傷害部分與被告前揭被訴妨害醫療
    業務執行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惟經本院
    審理，被告前揭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部分既不成立犯罪，
    即不能與被告被訴傷害部分發生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分別
    為無罪及不受理之諭知，爰就被告其餘被訴部分諭知不受理
    之判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4404號、91年度台上字第
    1075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聖民提起公訴，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曹錫泓
                  　　　              法  官  江健鋒
                         　　　       法  官  陳怡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亭卉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4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苡亘


選任辯護人  廖偉成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8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苡亘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部分無罪。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廖苡亘係址設臺中市○區○○街000號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0樓精神科之病患，於民國110年8月12日21時15分許，因情緒激動，經醫師醫囑至治療室約束，由擔任上開醫院助理人員之告訴人林陽任負責協助執行醫囑
　　，被告明知告訴人為醫事人員正執行醫療業務，竟基於對於醫事人員以強暴、恐嚇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之犯意，先以嘴咬告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左上肢（即左手食指
　　）擦傷之傷害，再向告訴人恫稱：「我有精神病，殺人不會犯法」等危害生命安全之內容，致告訴人心生畏懼，而妨害告訴人執行醫療業務。因認被告涉犯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之成立，係以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為要件。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上開醫院之助理人員蔡秉軒於偵訊時之證述、警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勘驗筆錄、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傷勢照片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經查：
　㈠被告係上開醫院精神科之病患，被告曾於前揭時間、地點因情緒激動，經上開醫院之醫師指示至治療室約束，由上開醫院之助理人員即告訴人負責協助執行醫囑，被告即以嘴咬告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復向告訴人口出上開恫詞致告訴人心生畏懼等情，均據被告坦承不諱，並據告訴人、證人蔡秉軒於警詢或偵訊時證述明確（詳見本院卷第497至498頁），復有警員歷次職務報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上開醫院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檔案及畫面擷圖、檢察官勘驗筆錄及傷勢照片等件各1份附卷可參（詳見本院卷第498頁），此情固堪認定。
　㈡惟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所稱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依醫療法第10條第1項、緊急醫療救護法第4條等規定，醫事人員係指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醫師、藥師、護理師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驗光師、藥劑生、護士、助產士、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士、牙體技術生、驗光生及其他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人員，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則為醫師、護理人員、救護技術員，此有衛生福利部111年12月26日函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51頁）。而告訴人於案發當時不具前揭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員身分乙情，復有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查詢匯出資料、緊急醫療管理系統查詢資料及本院電話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57、459至461頁），足徵告訴人並非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所稱醫事人員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員，則於本案被告縱對告訴人為上開傷害等行為，揆諸前開說明，均無從成立上開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至告訴人雖於警詢時證稱：伊非狹義上醫療法第10條之醫事人員，但之前伊同事也發生過類似案件，衛生福利部有回信稱應從寬認定在醫院工作之人皆為醫療法保護對象等語（見偵卷第21至22頁），惟就上開醫院之助理人員是否該當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所稱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乙節，除未見公訴意旨予以說明或舉證外，基於罪刑法定之明確性原則，所稱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不得擴張解釋及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外之人，應屬當然，是告訴人此部分所述不能資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現存證據資料，經綜合評價調查證據之結果，不能使本院形成被告犯有本案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犯行之確切心證，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犯行應屬不能證明，依法應諭知其無罪之判決。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基於傷害之犯意，於110年8月12日21時15分許，先以嘴咬告訴人之左手食指，致告訴人受有左上肢（即左手食指）擦傷之傷害，再向告訴人恫稱：「我有精神病，殺人不會犯法」等危害生命安全之內容，致告訴人心生畏懼。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被告所涉恐嚇部分為其所涉傷害部分所吸收，不另論罪）等語（見本院卷第441至442、496頁）。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為被告除涉犯前揭妨害醫療業務執行罪嫌外尚涉犯上開傷害罪嫌；而上開傷害罪，依刑法第287條，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具狀撤回告訴，有聲請撤回告訴狀1份附卷可憑，依前開說明，被告被訴傷害部分即有應為不受理判決之情形，而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被訴傷害部分與被告前揭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惟經本院審理，被告前揭被訴妨害醫療業務執行部分既不成立犯罪，即不能與被告被訴傷害部分發生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應分別為無罪及不受理之諭知，爰就被告其餘被訴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4404號、91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聖民提起公訴，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曹錫泓
                  　　　              法  官  江健鋒
                         　　　       法  官  陳怡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亭卉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6　　日


